
附件2

武汉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
中期检查评估标准
	类别
	评价细则
	自我
评价
	专家

 评价

	课题负责人工作情况（10分）
	1．课题负责人有效指导课题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挥引领、指导和管理的核心作用；
2.课题负责人在研究中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
	
	

	课题管理（20分）
	1.建立并执行与课题研究相关的例会、培训、研讨、交流等制度； 

2.课题经费落实到位，经费开支合理、明细清晰；

3.研究活动、过程性资料、数据记录等档案资料齐全；
4.围绕课题研究采取多种形式反映研究过程，如制作网页、网站等。
	
	

	课题进展（30分）
	1.按照论证过后课题研究方案组织实施，总课题、子课题能按期完成阶段性研究任务；
2.理论研习、培训及时、有效； 
3.重点研究（课题核心内容的研究）进展顺利；
4.专家指导及时，有相关过程记录。
	
	

	研究方法（20分）
	1．基础性工作具体、扎实，例如文献检索、问卷、访谈、实验等；

2．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合理、综合运用；
3．注重数据、事实的积累和分析；
4. 能科学处理好工作与课题研究的关系。
	
	

	阶段成果（10分）
	1.形成了阶段性成果、论文及报告； 

2.课题组成员积极推介和应用阶段性研究成果，边研究边实践，带动学校及本地区教师积极参与教育科研。
	
	

	突出问题解决及创新

（10分）
	1．对课题研究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能予以创造性解决；
2．提出的观点或研究结论有创新性；
3．阶段性研究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及管理的生产力，促进了学生、教师及学校发展。
	
	

	等      级
	
	合      计
	
	

	
	等级说明：优秀85分以上；合格（84-60分）；不合格（60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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